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4號

聲  請  人  馬自強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馬蔡美玉間請求撤銷贈與事件（本院113

年度訴字第1279號），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因個人檢討改進用，爰依據法院組織法第90

條之1第1項、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規定，

請求准予交付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79號案件（下稱本案）

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之法庭錄音內容光碟等語。

二、按法庭錄音、錄影光碟或數位錄音、錄影內容非民事訴訟法

第242條第1項所規定之卷內文書，當事人依該項規定聲請閱

覽、抄錄或攝影之卷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聲請付與繕本、影

本或節本，自不包括法庭錄音、錄影光碟。又法院組織法於

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第90條第3項規定，在庭之人非經審判

長許可，不得自行錄音、錄影；未經許可錄音、錄影者，審

判長得命其消除該錄音、錄影內容。並於同法第90條之1第1

項前段增訂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

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月內，

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其立法理

由謂：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載有在庭陳述人員之錄音或錄影

資訊，涉及他人個資，為兼顧法庭公開與保護個人資訊之衡

平性，避免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遭人惡意使用，仍應由法院

審酌其聲請是否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許可與否之決定。而法

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亦規定「當事人及

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

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

與否之裁定」。考量法院對於參與法庭活動者實施錄音或錄

影之主要目的在於輔助筆錄製作，顯係出於執行審判職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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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需要，而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載有參與法庭活動者之聲

紋、情感活動等內容，涉及人性尊嚴、一般人格權及資訊自

決權等核心價值，為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範疇，故其蒐

集、處理及利用，應兼顧法庭公開與保護個人資訊之衡平

性，避免法庭錄音內容遭惡意使用。是以，當事人及依法得

聲請閱覽卷宗之人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依規定必須

敘明「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由法院就具體

個案審酌該聲請是否確有因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而必須持

有法庭錄音或錄影之正當合理關連性。倘當事人及依法得聲

請閱覽卷宗之人僅陳明為訴訟需要，而未具體敘明法院審理

有何程序違背或法院筆錄疏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

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自與上

開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等規定要件

不符，不應准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650號刑事裁

定可資參照）。依此，當事人聲請法院交付法庭錄音光碟，

自不得逾越錄音係為輔助製作筆錄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且

須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並敘明其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

始認聲請有法律上利益。

三、經查，聲請人係本案之被告，堪認聲請人係屬有權聲請交付

錄音光碟之人。惟查：聲請人僅表示「個人檢討改進用」，

聲請狀全然未具體敘明有何「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之理由而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核無聲請法院直接

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交付本案之法庭錄音光碟，未能具體

釋明有必須交付法庭錄音光碟，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

利益之理由，其聲請於法未合，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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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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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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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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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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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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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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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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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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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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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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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4號
聲  請  人  馬自強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馬蔡美玉間請求撤銷贈與事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79號），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因個人檢討改進用，爰依據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1項、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規定，請求准予交付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79號案件（下稱本案）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之法庭錄音內容光碟等語。
二、按法庭錄音、錄影光碟或數位錄音、錄影內容非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所規定之卷內文書，當事人依該項規定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之卷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聲請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自不包括法庭錄音、錄影光碟。又法院組織法於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第90條第3項規定，在庭之人非經審判長許可，不得自行錄音、錄影；未經許可錄音、錄影者，審判長得命其消除該錄音、錄影內容。並於同法第90條之1第1項前段增訂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其立法理由謂：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載有在庭陳述人員之錄音或錄影資訊，涉及他人個資，為兼顧法庭公開與保護個人資訊之衡平性，避免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遭人惡意使用，仍應由法院審酌其聲請是否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許可與否之決定。而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亦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考量法院對於參與法庭活動者實施錄音或錄影之主要目的在於輔助筆錄製作，顯係出於執行審判職務之目的需要，而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載有參與法庭活動者之聲紋、情感活動等內容，涉及人性尊嚴、一般人格權及資訊自決權等核心價值，為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範疇，故其蒐集、處理及利用，應兼顧法庭公開與保護個人資訊之衡平性，避免法庭錄音內容遭惡意使用。是以，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依規定必須敘明「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由法院就具體個案審酌該聲請是否確有因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而必須持有法庭錄音或錄影之正當合理關連性。倘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僅陳明為訴訟需要，而未具體敘明法院審理有何程序違背或法院筆錄疏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自與上開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等規定要件不符，不應准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650號刑事裁定可資參照）。依此，當事人聲請法院交付法庭錄音光碟，自不得逾越錄音係為輔助製作筆錄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且須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並敘明其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始認聲請有法律上利益。
三、經查，聲請人係本案之被告，堪認聲請人係屬有權聲請交付錄音光碟之人。惟查：聲請人僅表示「個人檢討改進用」，聲請狀全然未具體敘明有何「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而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核無聲請法院直接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交付本案之法庭錄音光碟，未能具體釋明有必須交付法庭錄音光碟，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其聲請於法未合，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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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謂：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載有在庭陳述人員之錄音或錄影
    資訊，涉及他人個資，為兼顧法庭公開與保護個人資訊之衡
    平性，避免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遭人惡意使用，仍應由法院
    審酌其聲請是否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許可與否之決定。而法
    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亦規定「當事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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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法庭錄音內容遭惡意使用。是以，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
    閱覽卷宗之人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依規定必須敘明
    「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由法院就具體個案
    審酌該聲請是否確有因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而必須持有法
    庭錄音或錄影之正當合理關連性。倘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
    覽卷宗之人僅陳明為訴訟需要，而未具體敘明法院審理有何
    程序違背或法院筆錄疏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
    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自與上開法
    院組織法第90條之1、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等規定要件不符
    ，不應准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650號刑事裁定可
    資參照）。依此，當事人聲請法院交付法庭錄音光碟，自不
    得逾越錄音係為輔助製作筆錄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且須具
    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並敘明其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始認
    聲請有法律上利益。
三、經查，聲請人係本案之被告，堪認聲請人係屬有權聲請交付
    錄音光碟之人。惟查：聲請人僅表示「個人檢討改進用」，
    聲請狀全然未具體敘明有何「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之理由而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核無聲請法院直接
    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交付本案之法庭錄音光碟，未能具體
    釋明有必須交付法庭錄音光碟，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
    利益之理由，其聲請於法未合，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4號
聲  請  人  馬自強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馬蔡美玉間請求撤銷贈與事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79號），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因個人檢討改進用，爰依據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1項、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規定，請求准予交付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79號案件（下稱本案）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之法庭錄音內容光碟等語。
二、按法庭錄音、錄影光碟或數位錄音、錄影內容非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所規定之卷內文書，當事人依該項規定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之卷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聲請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自不包括法庭錄音、錄影光碟。又法院組織法於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第90條第3項規定，在庭之人非經審判長許可，不得自行錄音、錄影；未經許可錄音、錄影者，審判長得命其消除該錄音、錄影內容。並於同法第90條之1第1項前段增訂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其立法理由謂：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載有在庭陳述人員之錄音或錄影資訊，涉及他人個資，為兼顧法庭公開與保護個人資訊之衡平性，避免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遭人惡意使用，仍應由法院審酌其聲請是否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許可與否之決定。而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亦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考量法院對於參與法庭活動者實施錄音或錄影之主要目的在於輔助筆錄製作，顯係出於執行審判職務之目的需要，而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載有參與法庭活動者之聲紋、情感活動等內容，涉及人性尊嚴、一般人格權及資訊自決權等核心價值，為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範疇，故其蒐集、處理及利用，應兼顧法庭公開與保護個人資訊之衡平性，避免法庭錄音內容遭惡意使用。是以，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依規定必須敘明「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由法院就具體個案審酌該聲請是否確有因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而必須持有法庭錄音或錄影之正當合理關連性。倘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僅陳明為訴訟需要，而未具體敘明法院審理有何程序違背或法院筆錄疏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自與上開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等規定要件不符，不應准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650號刑事裁定可資參照）。依此，當事人聲請法院交付法庭錄音光碟，自不得逾越錄音係為輔助製作筆錄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且須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並敘明其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始認聲請有法律上利益。
三、經查，聲請人係本案之被告，堪認聲請人係屬有權聲請交付錄音光碟之人。惟查：聲請人僅表示「個人檢討改進用」，聲請狀全然未具體敘明有何「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而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核無聲請法院直接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交付本案之法庭錄音光碟，未能具體釋明有必須交付法庭錄音光碟，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其聲請於法未合，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